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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刘女士的丈夫黎先生于2012 年3月与邝先生发生

锌锭买卖交易，收下货款本金510多万元。因黎先生一

直没履行买卖协议，邝先生于2017年8月把黎先生及刘

女士告至南海区人民法院。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债

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刘女士应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

任。刘女士对判决不服，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

刘女士表示，自己与丈夫黎先生感情不和，她从来

没有参与丈夫的生意，丈夫亦从未把生意上的事情告知

她。一直以来，丈夫做生意的收入仅用于丈夫自己的个

人开销，而维持家庭开支靠的是刘女士自己在外打工赚

取的工资收入。同时，这宗纠纷的买卖协议书、承诺书

等法律文件，均是邝先生与丈夫作为甲乙双方签订的，

她并未在文件上签字，也不知晓这笔款项。

佛山中院审理认为，案涉债务是黎先生与邝先生进行

锌锭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且邝先生未能证明该债务系由黎先生、刘女士的共

同生产经营行为所产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

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佛山中院终审判决，撤销刘女士对丈

夫黎先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判决。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非共同债务

分居后男方以一方名义借款
离婚后女方要一起还款吗？

法院：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要区分情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叶楚莹 贾小

平 卢伟斌）丈夫在外经营期间欠债，妻子到底要不要一

起还？佛山的刘女士和黑龙江的张女士因为丈夫在外

做生意期间举债，她们被债主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连带

责任。不过，前不久，刘女士和张女士拿到了截然不同

的二审判决，刘女士被判定无责，张女士则被判定担责。

同是配偶欠的债，判决却不同。对此，佛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近日在通报这两起案例时表示，原因在于2018年1

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一直以来广为关

注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夫妻一方欠

债，另一方是否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要区分情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夫妻分居期间丈夫以

自己的名义向他人举债31万元，妻子对此毫不知情，离

婚后却被人起诉要求承担还款责任，一直居住在河南

老家的女方应诉后予以反击，向法庭举证称出借人和

前夫关系密切，此番起诉系为帮前夫逃避分割共同财

产。近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该案审理认为，配偶

无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驳回了对配偶的诉讼请求。

案情：出借人要求债务夫妻共同还款

2017年1月，陈某向法院起诉赵某、郑某要求偿

还借款31万元和利息、律师费等费用，并提供借款协

议、银行流水，主张赵某于2016年5月15日至9月21

日期间七次向其借款共计25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

议，约定借款年利率3%，但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另于

2016年11月25日通过现金存入赵某账户向其借款6

万元。陈某称，因借款发生在赵某、郑某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故把郑某一同列为被告，要求郑某共同承担

清偿责任。

被告赵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答辩，也没有提

交任何证据。而被告郑某庭审时对上述借款均不予

确认，表示赵某2014年就曾起诉要求和她离婚，后在

她的哀求下撤诉。之后两人分居，她一直居住在河南

老家，期间只来过东莞两次，而赵某则因工作关系居

住在东莞。两人于2016年11月22日离婚，赵某明确

表示并无共同债务，是她发现赵某隐瞒夫妻共同财

产，于2016年12月5日起诉要求分割后，原告陈某才

来法院起诉，并要求她共同偿还借款，目的就是为了

帮助赵某逃避分割共同财产。对此，郑某还提供了原

告陈某经营的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显

示该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成立，唯一股东是原告陈

某，被告赵某是监事，陈某于2016年12月14日成立的

分公司，负责人也是被告赵某。

法院：出借人应知晓夫妻感情破裂

法院经审理本案认定，被告郑某自2014年就与被

告赵某处于两地分居状态，且至离婚时对案涉借款尚

不知情。对此，被告赵某曾在与被告郑某的离婚案件

的起诉书中自认两人已分居3年，且当时在庭审中明

确表示双方无共同债务，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

两人在离婚时确无共同债务，二是虽有对外债务但被

告赵某认为是个人债务，无需法院处理。

法院认为，被告赵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与抗辩的权利，应当

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陈某主张被告

赵某共计向其借款31万元至今未还，被告赵某没有提

出异议及反驳，法院予以确认。原告陈某请求被告赵

某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律师费、担保手续费，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郑某是否承担还款

责任，从双方的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可见，原告陈某

与被告赵某共同工作多年，赵某分别是陈某公司的股

东、监事，陈某还将分公司交给赵某负责管理，说明两

人互相了解、彼此信任，有理由相信陈某也应知晓赵

某、郑某处于感情破裂期间，却没有让郑某以共同名

义举债，此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应视为陈某与赵某约定上述债

务属于赵某的个人债务，应以赵某的个人财产清偿，

郑某无需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夫妻一方欠的债，另一方要不要共同承担债务？今年1月18

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施行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三人

民法院近日根据新解释，审理了几起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

上述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

施行来，佛山审结的第一宗案件。该新解释系对在司法

实践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具体适用

作出了新的明确规定，有利于强化公众的市场风险意

识，平衡保护债权人和未举债夫妻一方的利益。同时，

新解释强调了债权人的举证证明责任，促使债权人要注

意交易安全，在日常生产经营及生活中需尽到谨慎注意

义务，对于大额债权债务实行“共债共签”，即在债务形

成时让举债一方的配偶共同签字，为债权的实现提供更

好的保障。

■法官说法 大额债权债务实行“共债共签”

张女士的丈夫吕先生经营的鞋厂拖欠包装公司货

款26万多元，经包装公司多次催告，鞋厂拒不付清货款，

于是包装公司把鞋厂告至南海法院。南海法院审理后，

认定涉讼债务是吕先生和张女士的夫妻共同债务，张女

士应承担连带责任。张女士对判决不服，向佛山中院提

起上诉。

佛山中院审理认为，吕先生、张女士二人家庭收入

来源为吕先生投资经营的鞋厂，且张女士为家庭主妇，

自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可以认为吕先生经营鞋厂的收

益用于其与张女士的家庭生活。在一审中，张女士陈述

“以前在鞋厂工作”，而在二审庭审中却陈述“没有参与

公司经营”，其前后陈述不一、存在矛盾，违反民事诉讼

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法院对其二审所作陈述不予采

信，确认其有参与鞋厂经营、知晓公司相关债务。据此，

佛山中院终审认定张女士应对丈夫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2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属共同债务

丈丈夫夫欠的债，
妻子要不要一起还？


